
(上接B73版)

20

(2021)

鲁

0303

诉

前 调

1074

号

华润置

地

（

淄

博

）

有

限公司

拉 夏 贝 尔 服

饰

（

太仓

）

有

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双方合同于

2020.8.31

解除

；

2

、

租赁保

证金

80000

元作 为违约金

赔付给商场

；

3

、

支付欠缴

租 金

133280

元 及 滞 纳 金

（

暂 计 算 至

2021.1.10

为

47314.4

元

）；

4

、

支付欠缴

物业费

66640

元及滞 纳金

（

暂 计 算 至

2021.1.10

为

236757.2

元

）；

5

、

支付欠 缴

推 广 费

4165

元 及 滞 纳 金

（

暂 计 算 至

2021.1.10

为

1349.46

元

）；

6

、

支付

POS

机

费用

400

元及滞纳金暂计

算 至

2021.1.10

为

129.6

元

）；

7

、

支付水电费 及滞

纳金

15650.35

元及滞纳金

暂 计 算 至

2021.1.10

为

3765.49

元

）；

8

、

补交开业

装 修 期 租 金

15729.48

元

；

9

、

支 付 房 屋 还 原 费

94628.88

；

10

、

逾期交房滞

纳金

225937.14

元

。

以上用

营 业 款

72421.56

抵 减 后

，

诉 讼 请 求 总 额 是

640225.44

元

。

461,205.13

已调解

调解

：

1

、

欠缴租金

133280

元

、

物

业

66640

元

、

欠付

8

月推广

4165

元

，

8

月

POS

费

400

元

，

水电费

6-8

月

15650.35

元

，

拆 除 费

833

平

*80=66640

元

。

以 上

，

欠 缴 费 用

合 计

286775.35

元

；

装 修 押 金

10000

元

、

水电押金及合同保证

金

90000

元

、

POS

机押金

3000

元

，

合计

103000

元

、

营业款

71429.78

元

，

可抵减费用总额

174429.78

元

；

抵减后剩余

112345.57

元

，

分

三 期 支 付

，

第 一 期

4

万

，

于

2021.4.30

前支付

，

第二期

4

万

，

于

2021.5.31

前支付

，

第三期就剩余

32345.57

元 于

2021.6.30

前 支 付

完毕

。

2

、

如未按期支付

，

贵司有

权 就 未 支 付 金 额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

3

、

商场承担诉讼费

1273

元

。

未执

行完

毕

21

（

2021

）

苏

0612

民初

584

号

南通通

州万达

广场有

限公司

拉 夏 贝 尔 服

饰

（

太仓

）

有

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 讼 请 求

：

1

、

支 付 租 金

82186.88

元

；

2

、

支付延迟

履行违约金

15040.2

元

；

3

、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82,186.88

已判决

判决

：

1

、

支付租金

82186.88

元

；

2

、

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

付之日

；

3

、

诉讼费用原告承担

154

元

，

我司承担

961

元

。（

如上

诉

，

上诉费为

2230

元

）

未执

行完

毕

22

（

2021

）

陕

0112

民 初

23685

号

陕 西 金

旅 唐 人

商 业 管

理 有 限

公司

拉 夏 贝 尔 服

饰

（

太仓

）

有

限公司

租 赁 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令被告

支 付 拖 欠 的 一 层 管 理 费

48,355.45

元

（

2019.4.28 -

2021.1.18

），

二 层 管 理 费

25,991.18

元

（

2019.4.28 -

2020.12.28

）

共计

74,346.63

元

，

以及欠缴的电费

，

其

中截止

2021

年

1

月

18

日前

欠缴一 层 电 费

101,577.01

元

，

截止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欠缴二层电费为

89,761.35

元

，

共计

191,338.26

元

；（

2

）

判 令 被 告 承 担 逾 期 支 付

管理费的违约金

，

一层管

理费违约 金

16,537.56

元

；

二 层 管 理 费 违 约 金

10,

292.51

元

，

共 计

26,830.07

元

。 （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每 逾

期 一 日 支 付 应 付 未 付 款

的 千 分 之 三 作 为 违 约 金

暂计算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

，

并 持 续 主 张 到 实 际 偿 付

之日

）

以及逾期支付电费

的违约金

，

其中一层电费

违约金为

1,241.61

元

，

二层电费违约

金 为

1,299.30

元

，

共 计

2,

540.91

元

（

暂算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

，

并持续主张到实

际偿付之日

，

按照中国人

民 银 行 授 权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计 算 并 公

布 的 基 础 性 的 贷 款 参 考

利率标准计算

）。

191,338.36

一审判

决

一审判决

：

1

、

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管理

费

74,036.5

元

、

电费

191,338.36

元

；

2

、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管理费违约

金及电费违约金

（

一层管理费

违约金以

48,105.99

元为基数

，

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

，

按照年利率

10%

标准计

算

；

二层管理费违约金以

25,

930.51

元为基数

，

自

2020

年

12

月

28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

按

照年利率

10%

标准计算

；

一层电

费违约金以

101,577.01

元为基

数

，

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

，

按照当时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

二

层电费违约金以

89,761.35

元为

基数

，

自

2020

年

12

月

28

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

，

按照当时一年

期贷款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

3

、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

未执

行完

毕

23

（

2021

）

粤

0306

民 初

12913

号

深 圳 市

联 投 置

地 有 限

公司

深 圳 市

联 投 东

方 资 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拉 夏 贝 尔 服

饰

（

太仓

）

有

限公司

租 赁 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确认被告

与两原告签订的

《

深圳市

房地产租赁合同书

》

已经

解除

；（

2

）、

被告立即将租

赁商铺实际清退

、

清空物

品

、

拆 除 广 告 牌

、

恢 复 隔

离墙

、

恢 复

、

恢 复 至 毛 坯

及 原 告 一 认 可 的 良 好 状

态并完好交还给原告一

；

（

3

）、

确认被告向原 告一

交纳的

19,599.8

元履约保

证金

，

以及向原告二交纳

的

30,400.2

元履约 保证金

及

500

元施工出入证押金

（

前述共计

50,499.2

元

）

均

不予退还

；（

4

）、

被告立即

向原告一支付

2020

年

2

月

起至

2020

年

8

月

1

日

（

即合

同 解 除 日

）

期 间 的 租 金

183,380.65

元

，

以及延期付

款违约金

（

违约金按每年

24%

标准计算

，

从各期当

月的

6

日起计至实际付清

之日

，

暂计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12,505.19

元

）；

同时

被 告 立 即 向 原 告 一 支 付

2020

年

8

月

2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

日 期 间 的 清 场 期 租

金

30,400

元 以 及

2020

年

9

月

2

日起至将租赁商铺实

际清退

、

清 空 物 品

、

拆 除

广告牌

、

恢复至毛坯及原

告 一 认 可 的 良 好 状 态 并

完 好 交 还 给 原 告 一 之 日

期间按每月

30,400

元标准

计 算 的 场 地 占 用 使 用 费

（

暂计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

122,613.33

元

）； （

5

）、

被

告 立 即 向 原 告 一 支 付 在

经 营 免 租 期 内 享 受 的 对

应租金

28,047.78

元

，

以及

租金优惠期内

（

即

2017

年

2-7

月期间

）

享受的对应

租金

25,736.71

元

，

合计

53,

784.49

元

；（

6

）、

被告立即

向 原 告 二 按 照 每 月

15,

200.1

元 的 标 准 支 付 从

2016

年

6

月起至

2020

年

8

月

1

日

（

即合同解除日

）

期间

（

2019

年

12

月已缴纳

，

应予

扣除

）

的运营管理费

125,

131.14

元

，

以及延期付款

违 约 金

（

违 约 金 按 每 年

24%

标准计算

，

从各期当

月的

6

月起计至实际付清

之日

，

暂计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26,464.71

元

）；（

7

）、

被 告 立 即 向 原 告 二 支 付

2016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期

间的水电费共计

11,016.48

元

，

以及延期付款违约金

（

违约金按 每年

24%

标准

计算

，

从各期当月的

6

日

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

暂

计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

713.55

元

）；（

8

）、

被告承担

本 案 案 件 受 理 费 等 一 切

诉讼费用

。

以上金额暂计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计为

616,508.74

元

。

616,508.74

未决

/ /

24

（

2021

）

苏

0585

民 初

6822

号

北 京 众

诚 一 家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公司

拉 夏 贝 尔 服

饰

（

太仓

）

有

限公司

服务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支付服务费

50,000

元

；

2

、

支付滞纳金

,

按照

LPR

的

4

倍计算

；

3

、

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50,000.00

未决

/ /

合计

（

人民币元

）

93,127,

639.24

/

附件二：拉夏休闲未结诉讼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案号

起诉

(

申

请

)

方

应诉

(

被申请

)

方

诉讼仲

裁类型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

元

）

诉讼

(

仲

裁

)

进展

情况

进展

执行

情况

1

（

2021

）

京

0112

民初

21124

号

北京亚

腾房地

产经营

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房屋租

金

、

物业费

、

推广费及

POS

机使用费共计

817230.68

元

（

其中

，

拖欠房屋租金

为

601047.24

元

，

物业费

199104

元

，

推广费

15679.44

元

，

POS

机使用费

1400

元

）；

2

、

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自

2020

年

3

月

10

日

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产

生的能源费

43578

元

；

3

、

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拖

欠房屋租金

、

物业费

、

推

广费

、

POS

机使用费

、

能源

费等而产生滞纳金共计

689766.36

元

（

滞纳金自实

际欠款之日起

，

以日千分

之三为计算标准

，

暂计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后续计算

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

止

）；

4

、

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办理注册地址

迁出的违约金

691152

元

（

违约金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

起

，

按照日租金两倍暂计

算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后续

计算至实际迁出之日

止

）；

5

、

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腾退违约金

28560

元

（

违约金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

，

按照租金

、

物

业费等费用双倍计算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

6

、

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商铺恢

复原状费用

128430

元

；

7

，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

师费

16000

元

；

8

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

648,221.68

已调解

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调解

，

调解如

下

：

1

、

被告给付原告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的

租金

601,047.24

元

、

物业费

199,

104

元

、

推广费

15,679.44

元

、

POS

机使用费

1,400

元

、

自

2020

年

3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止的水电费

43,

578

元

、

商铺恢复原状费

128,430

元

、

律师费

16,000

元及违约金

13,859

元

，

共计

1,019,097.68

元

，

扣除已支付的租赁房屋保证金

360,876

元及

POS

机押金

10,000

元

，

被告支付原告以上欠款

648,

221.68

元

，

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前

执行清偿

；

2

、

此次纠纷就此了

结

，

今后双方互不追究

。

未执

行完

毕

2

（

2020)

川

0115

民初

3772

号

成都优

度空间

装饰工

程设计

有限公

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

成

都乐微服饰

有限公司

、

新

疆拉夏贝尔

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

上海

微乐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乐欧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朗赫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夏微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崇安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优饰服饰有

限公司

、

成都

拉夏贝尔服

饰有限公司

、

拉夏贝尔服

饰

（

太仓

）

有

限公司

合同纠

纷

请求判令

：

1

、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公司支付原

告欠款

836,052

元

，

成都乐

微支付

3,738,025.15

元

，

新

疆拉夏贝尔支付

122,796.9

元

，

上海微乐支付

11,920.2

元

，

上海乐欧支付

12,948.9

元

，

上海朗赫支付

183,

805.1

元

，

上海夏微支付

22,

443.4

元

，

上海崇安支付

66,

519

元

，

太仓公司支付

40,

636.1

元

。

836,052

元 已判决

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判决

，

判决

如下

：

1

、

休闲公司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836,052

元及违约

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836,

052

元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

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

2

、

成都乐

微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3,

738,025.15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3,738,025.15

元

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

实际付清日止

）

3

、

新疆拉夏判

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122,

796.9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122,796.9

元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付

清日止

）；

4

、

上海微乐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11,920.2

元及

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11,920.2

元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

5

、

上

海朗赫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

款

183,805.1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183,805.1

元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

至实际付清日止

）；

6

、

上海夏微

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22,

443.4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22,443.4

元为基数

，

按

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付清

日止

）

7

、

上海崇安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89,190.5

元及违

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89,

190.5

元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

8

、

上海

乐欧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12,948.9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12,948.9

元为基

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

付清日止

）；

9

、

上海优饰判决生

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320,221

元及

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320,221

元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

10

、

成都拉夏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

欠款

66,519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

以

66,519

元为基

数

，

按照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

付清日止

）；

11

、

拉夏太仓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欠款

40,636.1

元及违约金

（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

起

，

以

40,636.1

元为基数

，

按照

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付清日

止

）；

12

、

案件受理费

24,956

元

，

保全费

5,000

元由本案

11

被告分

别承担

。

未执

行完

毕

3

（

2020

）

沪

0104

民初

30351

号

太龙

（

福建

）

商业照

明股份

有限公

司

新疆拉夏贝

尔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

上

海拉夏贝尔

休闲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乐欧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朗赫服饰有

限公司

/

上海

优饰服饰有

限公司

/

拉夏

贝尔服饰

（

太

仓

）

有限公

司

/

夏贝尔服

饰

（

天津

）

有

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请求判令

：

1

、

七被告连带

支付欠款

1,327,691.2

元

；

2

、

七被告连带支付违约

金

4,425.64

元

。

54,858.00

已调解

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调解

，

调解如

下

：

一

、

1

、

拉夏贝尔股份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太龙公

司

233,800.95

元

，

分三期支付

，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每月月

底前支付

77,933.65

元

；

2

、

未按

期足额支付

，

太龙公司按照

311,

734.6

元的剩余未付款项强制执

行

；

3

、

案件费

797.94

元由太龙公

司承担

；

二

、

1

、

拉夏贝尔休闲服

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支

付太龙公司

41,143.5

元

；

2

、

未按

期足额支付

，

太龙公司按照

54,

858

元强制执行

；

3

、

案件费

140.42

元由太龙公司承担

；

三

、

1

、

上海乐欧服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太龙公

司

5,514.3

元

；

2

、

未按期足额支

付

，

太龙公司按照

7,352.4

元强

制执行

；

3

、

案件费

25

元由太龙

公司承担

；

四

、

1

、

上海朗赫服饰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

支付太龙公司

1,798.5

元

；

2

、

案

件费

25

元由太龙公司承担

；

五

、

1

、

上海优饰服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太龙公

司

156,619.35

元

，

分三期支付

，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每月月

底前支付

52,206.45

元

；

2

、

未按

期足额支付

，

太龙公司按照

208,

825.8

元的剩余未付款项强制执

行

；

3

、

案件费

534.53

元由太龙公

司承担

；

六

、

1

、

拉夏贝尔

（

太仓

）

服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支付太龙公司

434,160.08

元

，

分三期支付

，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每月月底前及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分别支付

108,

540.02

元

；

2

、

未按期足额支付

，

太龙公司按照

578,880.1

元的剩

余未付款项强制执行

；

3

、

案件

费

1456.71

元由太龙公司承担

；

七

、

1

、

拉夏贝尔

（

天津

）

服饰有

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底前支付

太龙公司

61,590.68

元

，

2021

年

3

月底前支付太龙公司

61,590.68

元月

；

2

、

未按期足额支付

，

太龙

公司按照

164,241.8

元的剩余未

付款项强制执行

；

3

、

案件费

420.4

元由太龙公司承担

。

未执

行完

毕

4

（

2019

）

沪

0112

民初

44791

号

上海磐

克电子

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定支付租

金欠款

18000

元

；

2

、

租赁

违约金

50000

元

；

3

、

滞纳

金

1041

元

；

4

、

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

69,041.00

已调解

已调解

，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

14334

元

，

9

月

30

日前支付

14334,

10

月

31

日前支付

14332

元

，

一审

受理费

763.02

未执

行完

毕

5

（

2020)

川

0115

民初

3771

号

昆明满

艺装饰

工程有

限公司

/

成都满

艺装饰

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

成

都乐微服饰

有限公司

、

拉

夏贝尔

（

太

仓

）

服饰有限

公司

、

上海拉

夏贝尔服饰

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海优饰

服饰有限公

司

合同纠

纷

请求判令

：

1

、

判令被告休

闲公司支付昆明公司欠

款

57,148.4

元

，

成都乐微支

付昆明公司

2,455,464.8

元

，

太仓公司支付昆明公

司

126,931

元

；

2

、

股份公司

支付成都公司

68,486.15

元

，

优饰公司支付成都公

司

410,258.3

元

；

3

、

按照第

一项主张支付利息

；

4

、

按

照第二项主张支付利息

；

5

、

诉讼费

、

保全费由被告

共同承担

。

57,148.40

已判决

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判决

，

判决

如下

：

1

、

判决上海拉夏贝尔休

闲服饰有限公司

10

日内支付欠

款本金

57,148.4

元及违约金

；

2

、

判决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

10

日内支付欠款本

2,377,454.8

元

及违约金

；

3

、

判决拉夏贝尔服

饰

（

太仓

）

有限公司

10

日内支付

欠款本金

126,931

元及违约金

；

4

、

判决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10

日内支付欠款本金

68,486.15

元及违约金

；

5

、

判决

上海优饰服饰有限公司

10

日内

支付本金

410,258.3

及违约金

；

6

、

受理费

、

保全费均由各被告

承担

。

未执

行完

毕

6

（

2021

）

沪

0104

民初

4150

号

深圳市

极成光

电有限

公司

新疆拉夏贝

尔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

上

海微乐服饰

有限公司

、

上

海乐欧服饰

有限公司

、

上

海夏微服饰

有限公司

、

上

海优饰服饰

有限公司

、

上

海拉夏贝尔

休闲服饰有

限公司

、

拉夏

贝尔服饰

（

太

仓

）

有限公

司

、

拉夏贝尔

服饰

（

天津

）

有限公司

、

成

都乐微服饰

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请求判令

：

1

、

请求判决九

位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

货款

1,909,392.50

元

，

并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以

1,909,

392.50

元为基数

，

按

6%

的

年利率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直至款项还清之日

；

2

、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九位

被告共同承担

。

1,909,

392.50

已调解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调解

，

调解如

下

：

1

、

折后

1,366,574.75

元

，

分十

二期

，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

、

九被

告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

200,000

元

；

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

、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

、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

、

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

、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

2022

年

1

月

31

日

前

、

2022

年

2

月

28

日前

、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

85,175

元

；

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85,

174.75

元

；

2

、

逾期按折前金额

1,

909,392.5

元减去已付款项后的

剩余款项为基数

，

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并申请强

制执行

未执

行完

毕

7

（

2021

）

沪

0104

民初

1582

上海明

兴机电

设备有

限公司

新疆拉夏贝

尔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

上

海拉夏贝尔

休闲服饰有

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请求判令

：

1

、

支付原告货

款人民币

346,405.50

元

，

以

人民币

346,405.50

元为本

金按年利率

6%

支付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至生效

判决履行日止的违约金

（

暂计算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4

个月违约金为人民

币

6,928.11

元

）；

2

、

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

346,405.50

已调解

于

2021

年

4

月

2

日调解

，

调解如

下

：

1

、

上海拉夏贝尔休闲公司

支付明兴机电公司货款

265,

390.8

元

，

分

6

期支付

，

于

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9

月每月月底前支

付

44,231.8

元

；

2

、

拉夏贝尔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

3

、

逾期支付

，

明

兴机电公司可以就

346,405.5

元

扣除已付款项后的剩余金额申

请执行

；

4

、

受理费

3,300

，

保全费

2,286.67

元

，

由明兴机电公司承

担

。

未执

行完

毕

8

（

2020

）

川

0115

民初

5136

号

/

（

2021

）

沪

0112

民初

14425

号

成都盛

世川美

装饰工

程有限

公司

成都拉夏贝

尔服饰有限

公司

、

新疆拉

夏

、

上海微

乐

、

上海朗

赫

、

上海夏

微

、

上海崇

安

、

上海优

饰

、

拉夏休

闲

、

成都乐微

买卖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判令九被告共

同支付基装道具款

1,607,

149.99

元及违约金

；

诉讼

费

。

1,126,

366.99

已调解

调解如下

：

1

、

九被告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共同支付原告货款

1,

126,366.99

元

；

2

、

原告放弃其他

诉讼请求

；

3

、

双方就本案无其

他争议

；

4

、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计

9,632.18

元

，

原告承担

。

未执

行完

毕

9

（

2020

）

苏

0115

民初

8134

号

上海宅

急送物

流有限

公司江

苏分公

司

新疆拉夏贝

尔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

拉

夏贝尔服饰

（

太仓

）

有限

公司

、

上海乐

欧服饰有限

公司

、

上海夏

微服饰有限

公司

、

上海拉

夏贝尔休闲

服饰有限公

司

、

上海优饰

服饰有限公

司

、

上海朗赫

服饰有限公

司

、

上海崇安

服饰有限公

司

、

上海微乐

服饰有限公

司

运输合

同纠纷

请求判令

：

1

、

支付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运

费

278,876.5

元

；

2

、

支付违

约金

95,892.88

（

暂计算至

7

月

31

日

）；

3

、

被告

2-9

对被

告

1

承担连带责任

；

4

、

判

令腾空物业恢复原状交

付

；

被告承

5

及

9

担诉讼费

和保全费

。

37,295,

890.73

已判决

判决如下

：

1

、

拉夏贝尔股份公

司支付运费

278,876.5

元及违约

金

17,014.23

元

（

万分之五标准

计算的

），

合计

295,890.73

元

。

2

、

案件受理费

6,922

元和财产保全

费

2,394

元

，

共

9,316

元

，

宅急送

承担

1,591

元

，

拉夏贝尔股份公

司承担

7,725

元

。

未执

行完

毕

10

（

2020

）

陕

0502

民初

3558

号

渭南宏

帆商业

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1

，

双倍返还保证金

80000

元

；

2

，

赔偿装修及其他损

失

1080106

元

；

诉讼费被告

承担

。

1,188,

213.58

已判决

判决如下

：

1

、

被告

10

日内返还

保证金

24767.6

元

；

2

、

驳回其他

诉讼请求

；

3

、

案件受理费

15494

元

，

休闲公司负担

14960

元

，

宏

帆公司负担

534

元

，

反诉受理费

90

元由宏帆公司承担

。

未执

行完

毕

11

（

2021)

津

0101

民初

2408

号

天津国

际商场

有限公

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合同纠

纷

诉讼请求

：

支付货款

356,

043.17

元

，

电话费

141

元

，

并支付相应利息

；

承担本

案诉讼费

。

356,184.17

已判决

判决如下

：

1

、

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

，

被告给付原告联销

金

356,043.17

元

，

电话费

141

元

，

合计

356,184.17

元

；

2

、

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

，

被告给付原

告以

356,184.17

为基数计算

，

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

。

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

，

应当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

，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6,

643

元

，

减半收取计

3,321.5

元

，

由被告负担

（

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

未执

行完

毕

12

（

2021

）

粤

0604

民初

7369

号

佛山市

恒福物

业管理

有限公

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

新

疆拉夏贝尔

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

上海

拉夏贝尔休

闲服饰有限

公司佛山恒

福分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 令确 认

原被告 签订 的物 业服

务 协议

（

合 同编号

：

HFGJ-01Q-WY-2015-

B00050

）

已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解除

。

2

、

判令三被告

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电费

1,

621.50

元及违约金

5.33

元

（

暂计至

2021

年

1

月

16

日

，

请求计算至实际撤场

日

）；

3

、

判令三被告向原

告支付物业管理费

（

物业

管理费以

37,277

元

/

月为

标准请求计至实际撤场

日

）；

4

、

判令三被告立即

赔偿原告装修免租期管

理费损失

149,112.00

元

；

上

述

1-4

项暂合计

：

150,

738.83

元

。

5

、

判令三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

150,738.83

已判决

判决如下

：

1

、

确认原告与被告

双方合同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解

除

；

2

、

上海拉夏贝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

2020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物业管理费

228,471.92

元

（

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

按照

37,

277

元

/

月的标准计算至返还商

铺之日止

）；

3

、

上海拉夏贝尔休

闲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支付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期间的电费

1621.5

元及

违约金

（

违约金从

2021

年

3

月

3

日起

，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

4

、

上海

拉夏贝尔休闲服饰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支付免租期物业管

理费损失

59,644.01

元

；

5

、

驳回

佛山市恒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

。

未执

行完

毕

13

（

2021

）

粤

0604

民初

3651

号

佛山市

恒福泰

富商业

经营管

理有限

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

新

疆拉夏贝尔

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

上海

拉夏贝尔休

闲服饰有限

公司佛山恒

福分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令原被告

签订的租赁合同与

2020

年

11

月

15

日解除

；

2

、

判令

履约保证金

20,000

元归原

告所有

；

3

、

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场地占用费

；

4

、

判

令三被告返还装修补贴

1,

200,000

元

；

5

、

判令三被告

立即赔偿原告免租期租

金损失

44,341.41

元

；

6

、

诉

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

410,317.52

一审判

决

，

公

司上

诉

；

二

审判

决

。

一审判决

：

1

，

原被告签订的租

赁合同与

2020

年

11

月

15

日解

除

；

2

，

履约保证金

20,000

元归原

告所有

；

3

，

被告返还装修补贴

200,000

元

；

,4

，

被告立即赔偿原

告免租期租金损失

1,845.6

元

；

5

，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

6

，

诉讼费减半收取

8,090

元

，

保全

费

5,000

元

，

由原告承担

10,793

元

，

被告承担

2,297

元

。

二审判决

：

1

、

维持广东省佛山

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

2021

）

粤

0604

民初

7369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

、

第三项

、

第四项

；

2

、

撤销广

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

2021

）

粤

0604

民初

7369

号民事

判决第五项

；

3

、

变更广东省佛

山禅城区人民法院

（

2021

）

粤

0604

民初

7369

号民事判决第二

项为

：

上海拉夏贝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恒福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

2020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

物业管理费

208,471.92

元

（

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

按照

37,277

元

/

月标准计至实际返还商铺

之日止

）；

4

、

驳回佛山市恒福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

一审案件受理费

1,657

元

，

由

佛山市恒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担

994

元

，

上海拉夏贝尔休闲

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663

元

。

二审

案件受理

5,092.25

元

，

由上海拉

夏贝尔休闲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4,689.96

元

，

佛山市恒福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负担

402.29

元

。

未执

行完

毕

14

（

2021

）

沪

0115

民初

9173

上海长

泰商业

经营管

理有限

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请求确认

原告

、

被告之间的房屋租

赁合同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

已解除

；

2

）、

请求判决被

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房

屋租金人民币

（

币种下

同

）

1,062,764.00

元及逾期

利息

115,563.20

元

（

利息暂

计至

2020

年

9

月

1

日

，

请求

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

）；

3

）、

请求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拖欠的推广费

65,962.00

元及逾期利息

7,

792.90

元

（

利息暂计至

2020

年

9

月

1

日

，

请求支付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

4

）、

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

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362,

791.10

元及逾期利息

42,

860.90

元

（

利息暂计至

2020

年

9

月

1

日

，

请求支付

实际支付之日止

）；

5

）、

请

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

公共事业费

（

水电费

、

能

源维护费

）

35,768.20

元

；

6

）、

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装修期优惠租金

530,

084.70

元

；

7

）、

请求判决被

告向原告支付房屋复原

费

411,107.20

元

；

8

）、

请求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

约金

636,101.70

元

（

按租赁

期三个月租金之和计

算

）；

9

）、

请求判决被告支

付原告律师费

78,000.00

元

；

10

）、

请求判决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

上述各

项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

3,

348,795.80

元

3,348,

795.80

未决

/ /

15

（

2021

）

辽

0102

民初

2591

号

沈阳铁

西万达

商业有

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房屋租

赁合同

纠纷

诉讼请求

：

1

、

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拖欠的租金

227,

750.06

元

（

6

月

7

日至

7

月

20

日

）；

2

、

请求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空铺期间的租金

损失

487,186.62

元

；

3

、

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

。

714,936.68

未决

/ /

16

凯丹置

地

（

大

连

）

有

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

尔休闲服饰

有限公司

租赁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决被告支

付欠付的合同款项

，

包

括

：

租金人民币

62,366.09

元

，

管理费用人民币

62,

666.93

元

，

推广费人民币

96,410.67

元

，

POS

机维护

费人民币

2,666.67

元

，

电费

人民币

28,202.60

元

，

上述

合计人民币

252,312.96

元

；

以及判决被告支付上述

欠付款项的滞纳金

，

以各

项费用的欠付数额为基

数

，

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

准自欠付之日起请求至

实际付款之日

；

2

、

请求判

决被告支付合同解除违

约金人民币

30

万元

；

3

、

请

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因

办理案件而支付的律师

费人民币

2.7

万元

；

4

、

请求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所有

诉讼费

。

703,465.13

未决

/ /

17

（

2021

）

沪

0104

民初

30374

号

上海拉

夏贝尔

休闲服

饰有限

公司

上海天妃出

口贸易有限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诉讼请求

：

1

、

判令被告立

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6,925,

152

元

；

2

、

判令被告以

6,

925,152

元为基数

，

向原告

支付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

息

（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按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

计算

；

2019

年

8

月

19

日后

，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

（

LPR

）

上浮

50%

计付

）；

3

、

判令本案案

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

被告全部承担

。

6,925,

152.00

未决

/ /

合计

(

人民币元

）

55,305,

128.51

/

证券代码：688159� � �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9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张楷文先生的报告，张

楷文先生于2021年12月3日经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更好履行董事

职务，其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并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和核心技术人员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楷文先生的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该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楷文先生本人直接持有公司50.82万股，同时通过深圳市基思瑞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84.69万股。张楷文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仍在公司担任董事

和核心技术人员职务，因此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07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1-11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12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

会对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正式书面文

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不予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88312� � � �证券简称：燕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5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根据公司2020年10月29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已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因此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无需再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达成， 公司

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新增的股份数量为613,120股，已于2021年11月4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并于2021年11月10日上市流通。本次变更后，公司总股本从143,

478,696股增加至144,091,816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44,091,816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

鉴于前述增加注册资本的基本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

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347.8696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409.1816

万元

。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43,478,696

股

，

全部为普通

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44,091,816

股

，

全部为普通

股

。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2021-098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

12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1年12月6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旭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

案》

1.01、《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2、《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变更

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2021-100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

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更好的反映公司主营业务和战略定位，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应同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具体如下：

一、变更（修订）情况

（一）公司名称

事项 变更

（

修订

）

前 变更

（

修订

）

后

中文名称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Guangsha Co., Ltd. Zhejiang Dongwang Times Technology Co., Ltd.

对应

《

公司章

程

》

条款

第四条

：

公司注册名称

：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Guangsha Co.,Ltd.

第四条

：

公司注册名称

：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Dongwang Times Technology Co., Ltd.

（二）经营范围

事项 变更

（

修订

）

前 变更

（

修订

）

后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

，

实业投资

，

房地产中介代

理

，

园林

、

绿化

、

市政

、

幕墙

、

智能化

、

装

修装饰

、

照明工程的施工

，

建筑材料

、

建

筑机械的制造

、

销售

，

有色金属销售

，

水

电开发

，

会展服务

。

节能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交流

、

技术转让

、

技术推

广

；

软件开发

；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

工业互联网数据

服务

；

节能工程的设计

、

安装及施工

；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

影视产业

的投资与管理

；

体育活动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开展体育培训

（

与学

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

）；

日用品和体育用品销售

；

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对应

《

公司章

程

》

条款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房

地产投资

，

实业投资

，

房地产中介代理

，

园林

、

绿化

、

市政

、

幕墙

、

智能化

、

装修装

饰

、

照明工程的施工

，

建筑材料

、

建筑机

械的制造

、

销售

，

有色金属销售

，

水电开

发

，

会展服务

。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节能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

咨询

、

技术交流

、

技术转让

、

技术推广

；

软件开发

；

人工智能行业应

用系统集成服务

；

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

节能工程的设计

、

安装及

施工

；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

影视产业的投资与管理

；

体育活动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开展体育培训

（

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

）；

日用品和体育用品销售

；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除了上述条款的修改外，公司现行《公司

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二、审议程序

（一）2021年12月6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事项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能够与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相匹配，不存在利用变更公司名称影响公司

股价、误导投资者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事项

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以及长期战略发展目标作出的审慎决定，既能涵

盖公司现在的业务范围，又能兼顾公司的持续性发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变更及修订，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变更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

业务资质的变更或重新申领等相关事宜。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2021年7月，公司完成控制权转让，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东阳市东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为更好的反映本公司主营业务

和战略定位，提升本公司综合竞争力，拟对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上述变更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发

展战略未发生重大调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变更公司名称旨在使公司名称更贴合

公司主营业务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此次变更名称，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均一并做相应修

改或变更登记/备案。公司名称变更后，本公司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公司名称变更前以“浙江

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的合作继续有效，签署的合同不受名称变更的影响，仍将按约定

的内容履行。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事项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信息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2021-101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2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2月22日 14点4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2月22日

至2021年12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

、

经营范围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

1.01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

1.02

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1年12月6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已

审议通过上述相关议案，具体内容已于2021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

露。

2、 特别决议议案：1.01、1.0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01、1.0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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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书

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于2021年12月21日（上午9:00到下午3:0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景昙路9号西子国际A座14楼

邮 编：310005

电 话：0571-87974176

传 真：0571-85125355

联 系 人：姚炳峰、黄琦琦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2月22日召开

的贵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

、

经营范围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1.01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1.02

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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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近日通过电子、书面等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1年12月6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

次监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1.01、《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2、《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

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2月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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